
深圳市查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条例

（2007 年 5 月 30 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

会议通过 2007 年 7 月 27 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规范查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无证无照经营行为，是指下列在固定场所擅自

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

（一）依法应当取得而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

（二）依法应当取得而未取得其他行政许可证件，擅自从事经营活

动的；

（三）营业执照被注销、吊销或者其他行政许可证件被撤销、撤回、

吊销后，继续从事经营活动的；

（四）营业执照、其他行政许可证件有效期届满后，未依法办理延

期手续，继续从事经营活动的；

（五）超出核准的经营范围，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

无固定场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管理。



第三条 查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应当坚持依法办事、文明执法的方

针，遵循疏导、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遵循各司其职和综合治理的

原则。

第四条 无证无照经营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相关行

政机关在职责范围内予以配合。

下列情形由其他行政许可证件的颁发机关负责查处，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在职责范围内予以配合：

（一）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在办理营业执照之前应当先取得其他

行政许可证件而未取得，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

（二）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无须办理营业执照，但应当取得其他行

政许可证件而未取得，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

对不属于本机关查处职责范围内的，应当及时移送具有行政管理职

责的机关查处。

第五条 市政府依照国家规定决定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负责查

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的，依照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市、区政府相关部门及有关单位应当依法配合相关行政机

关查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

第七条 依法实施或者解除查封、扣押措施的，由区级以上行政机

关决定；不及时查封、扣押将影响无证无照经营行为查处的，可以先行

查封、扣押，并在二十四小时内补办查封、扣押批准手续。



第八条 依法实施查封、扣押措施时，执法人员应当将相关文书交

由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并交当事人一份；当事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

应当由两名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签名见证；无见证人或者见证人拒

绝签名的，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签名注明。

第九条 依法实施查封、扣押措施的，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定查封、

扣押期限内对无证无照经营行为作出处理决定；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的，

视为解除查封、扣押。

依法不再需要查封、扣押的，行政机关应当立即解除查封、扣押，

及时将解除查封、扣押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并返还被扣押的物品。被查

封、扣押的物品经行政机关依法拍卖、变卖的，应当返还扣除拍卖或者

变卖费用后所得价款。

解除查封、扣押通知书送达之日起满三十日，当事人不认领被查封、

扣押物品的，行政机关应当公告招领。经公告六十日后仍无人认领的，

被查封、扣押物品视为无主财产，上缴国库。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行政机关举报无证无照经营行为。

行政机关一经接到举报，应当于五个工作日内予以调查，并依法查处；

对不属于本机关查处职责范围内的，应当及时移送具有行政管理职责的

机关查处。

第十一条 为无证无照经营行为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提供运输、

保管、仓储等条件的，由相关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

制措施或者行政不作为的，依法追究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